
彰化縣衛生局 112年度「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布建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業務約聘人員甄選簡章 

一、 職缺 10名：諮商心理師 3名、臨床心理師 4名、職能治療師 1名、護理師 2名。 

二、 資格條件： 

(一) 諮商心理師：領有諮商心理師證書，並具諮商心理師執業工作經驗滿 2年以

上。 

(二) 臨床心理師：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並具臨床心理師執業工作經驗滿 2年以

上。 

(三) 職能治療師：領有職能治療師證書，且具備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 2年以

上。 

(四) 護理師：領有護理師證書，且具備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 2年以上。 

三、 報名應檢附資料：檢附下列資料 1式 3份（請以 A4格式，依序以釘書機裝訂俾

利審查），資格不符或逾期者，恕不退件與通知： 

(一) 履歷表（含自傳）。 

(二)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三) 各類師級證書。 

(四) 與應徵職務符合之相關工作經驗證明，工作經驗計算至 112年 2月 18日止。 

四、 聘用薪資： 

(一) 諮商心理師：以約聘 6等 5階 344薪點聘用，折合金額為每月新臺幣 46,440

元整，另有風險工作費每月 700元整。 

(二) 臨床心理師：以約聘 6等 5階 344薪點聘用，折合金額為每月新臺幣 46,440

元整，另有風險工作費每月 700元整。 

(三) 職能治療師：以約聘 6等 5階 344薪點聘用，折合金額為每月新臺幣 46,440

元整，另有風險工作費每月 700元整。 

(四) 護理師：以約聘 6等 5階 344薪點聘用，折合金額為每月新臺幣 46,440元

整，另有風險工作費每月 700元整。 


